
□王晓晔

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轨 40 多年来， 民营经济有了

巨大发展。 据统计， 民营经济贡献国

家 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

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

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

且民营企业占全国各类企业总量的

90%以上。 民营经济已经真切地成为

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 甚

至在数字经济等很多关键领域占主导

地位。

尽管民营经济有了空前发展， 而

且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毫不动摇

地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 民

营经济当前出现了“躺平” 和“出

走” 的现象， 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认

为生存空间在缩小， 营商环境不佳。

这里固然有国际方面的因素， 特别在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某些地缘政治背

景下， 企业出口遇到较大的障碍。 但

从国内看， 有些政府部门对不同所有

制的企业没有做到竞争中性， 民营企

业在市场准入、 资质审查、 经营活动

等很多方面存在制度性障碍， 民营经

济与国有经济相当程度上只是“形式

上平等”， “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

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经济政

策没有落在实处。

在这个背景下， 2022 年 12 月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 二十大报告等均大

力强调优化和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

境。 中共中央、 国务院最近还发布了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从 8 个方面明确提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的 31 条具体措施。

改善和优化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环

境， 我认为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保证民

营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放宽非

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使不同所有制企

业都能享有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 这种

营商环境一方面表现为市场的开放性，

因为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全国统

一的大市场； 另一方面是市场的可竞争

性， 因为没有公平和自由的市场竞争，

市场就不可能具有活力。

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公平竞争需要

有法律的保障。 《宪法》 第 11 条规定，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等非公

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民

法典》 第 206 条规定， “国家实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

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鉴于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在很多情况下是对

民营企业的不合理限制， 《反垄断法》

在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方面

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修订后的

《反垄断法》 还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即行政机关以及相关组织在制定市场准

入和退出、 产业发展、 招商引资、 招标

投标、 政府采购、 经营行为规范、 资质

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

规范性文件、 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

事一议” 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时， 应当

事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未经审查的不

得出台。

反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与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本质相同， 都是为了

发挥竞争政策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

用， 即政府不能偏爱个别企业而排斥其

他企业， 或者偏爱个别地区而排斥其他

地区， 让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享有平等

地位的市场主体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滥

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后果是保护落

后， 妨碍建立统一、 开放、 竞争、 有序

的大市场， “优” 不能胜， “劣” 不能

汰， 社会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制止行政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都是为了

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改善

和优化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

然而，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反垄断法》 的局限性。 在现实经济生

活中， 政府部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

别待遇和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地域分割

等很多问题并不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得

到解决。 其中固然有某些政府官员的思

想认识问题， 但要真正做到各种所有制

经济“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

等” 不是仅靠公平竞争审查或一部 《反

垄断法》 就能够达成的。 正如二十大报

告指出的，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巨

大的政治热情全面深化改革”； 要“更

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 利长远

的保障作用”， 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

让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

挥更大作用， 才能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

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优做强， 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肩负起

更大的使命。

（作者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导， 中国

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 国务院反垄断委

员会第一、 二届专家组成员）

□张建伟

民营企业涉嫌犯罪， 大多属于经

济类犯罪， 往往涉及涉案财物问题，

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涉案财物的过程

中， 由于涉案财物性质常常不能遽然

厘清， 又兼案件头绪繁杂， 办案人员

疏忽懈怠乃至武断专横， 超权限、 超

范围、 超数额、 超时限查封、 扣押、

冻结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让民

营企业家叫苦不迭。 究其实， 公安司

法机关对于涉案企业的合法财产权利

缺乏应有的敬畏和谨慎， 将不应采取

强制性措施的企业财产查封、 扣押、

冻结； 对确认为合法的企业财产不能

及时解除强制性措施， 诉讼过程过

长， 涉案财产得不到及时处理， 常常

造成企业发生财务困难， 甚至资金链

断裂， 导致企业停产乃至破产。 近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出台 《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第十

条即着重从涉案财物问题入手， 为民

营企业祛除“痛点” 提供保障， 是有

其现实必要性和针对性的。

对于意见第十条的理解与应用，

需要把握的是， 这些要求主要针对的

是执法司法中的乱象， 是在法律现有

的框架内对司法理念和司法行为的调

整， 提升公安司法人员的民营企业保

护意识， 解决涉案企业财产查封扣、

押冻、 结存在的突出问题， 将执法司

法活动回归法律正当程序的轨道。 在

这一基本前提之下， 本着减少企业正

常经营阻碍的思路， 应在司法实践中

对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予以规范：

其一， 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应

当坚持法制原则， 严守执法司法权行使

的界限， 防止查封扣押冻结等权力的滥

用， 同时执法司法也要保持成熟理性，

不可忽冷忽热、 畸轻畸重， 重点解决当

前执法司法中存在的涉及企业财产的弊

端。 避免从动辄对涉案企业财物采取强

制性措施的极端， 滑向本应依法采取财

产保全措施却放任不管的另一个极端，

导致涉案财物被转移、 藏匿、 灭失， 给

案件的实体性处理造成后患。

其二， 对涉案财物采取强制性措

施， 应当秉持必要性原则。 对确需查

封、 扣押、 冻结的， 依法采取强制性措

施， 在保障迅速侦查原则实现办案效率

的前提下， 严格审批手续， 必要时应进

行强制性措施必要性评估。

其三， 对于已经采取强性措施的涉

案企业财物， 应尽快厘清哪些属于赃款

赃物或者犯罪工具， 哪些与案件无关，

避免将企业合法财物错误扣押、 查封、

冻结乃至错误处理， 防止扩大强制性措

施的执行范围。

其四， 对于经营性涉案财物， 应当

本着维护企业生存发展的司法善意， 慎

重处理。 “涉案财物” 一词， 在刑事诉

讼中一般理解为违法犯罪所得及其孳

息、 犯罪工具、 违禁品和作为证据的财

物等， 或者与上述财物混合在一起尚来

不及切割的财物。 当这些财物具有经营

性时， 为保护民营企业不至于因这些财

物被采取强制性措施而发生经营困难，

公安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涉案企业合规措

施、 经营需要和案件的具体情况， 判断

是否要采取强制性措施。 这是对办案机

关提出的执法司法克制性要求。

其五， 对于经营性涉案财物不采取

强制性措施， 要考虑刑事诉讼中财产保

全和实体正义实现的需要， 应当注意的

是， 只有满足“保证侦查活动正常进

行” 的前提， 才能对涉案财物“网开一

面”， 并且为了保全这部分涉案财物，

办案机关必要时应当采取一定的监管措

施， 在不影响这些财物正当使用的同

时， 防止财物被转移、 藏匿、 灭失， 保

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其六， 对属于被害一方民营企业被

不法侵占且正常经营所急需的涉案财

物， 司法机关应当尽早确定产权归属，

及时返还被害企业， 避免因延宕不决造

成被害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上述措施是顺应形势变化而对执法

司法进行的适时调整， 也是对执法司法

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纠偏。 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需要的

并非是特殊的保障， 而是现代法治环境

下逐步形成的稳定的经济发展条件。 为

长远计， 执法司法权的正当行使应具有

一贯性， 由此树立法律的权威、 实现法

治的可预见性， 提升国家整体法治水

平， 从根本上解除民营企业的顾虑。 就

此而言， 回归法治的本质并祛除司法陋

习， 有效遏制公权力的专横放纵， 真正

实现法律的人格化治理， 才能从根本上

为民营经济发展铺筑一条康庄大道。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郑少华

近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首次以中共中央与国

务院的名义确认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生力军，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推动

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意见” 以八个

方面共计 31 条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行

系统性的设计与规定， 其中第 13 条明确了完

善监管执法体系的相关内容。 如何理解在改善

法治化营商环境、 进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中这一规定的妥善实施与价值， 需要对相关问

题进行法治化梳理。

监管中立， 隶属于竞争中立政策的核心内

容之一， 是指面向所有企业， 原则上采用绝对

统一标准， 例外采用类别统一标准； 统一明确

例外监督检查周期与效率的适用情形以及监督

检查所需的内容； 探索不同矫正手段及其幅度

启用的阶梯方案， 并以规范性文件对外公示，

包括监管范围、 标准、 力度与矫正的中立。 竞

争中立政策源自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 1996 年

颁布的 《联邦竞争中立政策声明》， 该声明首

次明确提出， 政府商业活动不应当仅凭其公共

部门所有权而享有高于私营部门竞争者的竞争

优势。 后经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国际社会

推广， 最终形成包括监管中立、 政府采购中

立、 税收中立等八项核心内容的竞争中立政

策。 而今， 竞争中立已成为包括 CPTPP 在内

的新一代国际投资条约的重点内容之一。 这些

国际投资条约的缔约国或申请加入国， 皆以监

管中立为核心完善监管执法体系， 推行包括监

管中立在内的竞争中立政策。 作为已申请加入

CPTPP 的国家， 中国亦应完善监管执法体系，

强化监管中立的核心地位。

“意见” 第 13 条明确： “完善监管执法

体系。 加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依法公开

监管标准和规则， 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

性、 可预期性。 提高监管公平性、 规范性、 简

约性， 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

式监管。 鼓励跨行政区域按规定联合发布统一

监管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 开展联动执法。 按

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 推行告知、 提醒、

劝导等执法方式， 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这些规定，

基本上按照监管中立的原则来完善监管执法体

系。 因此， 该“意见” 不仅仅在于推动民营经

济的发展壮大， 而且亦为加入 CPTPP 的谈判

进行监管执法改革。

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与可预期， 是法治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系统的功能

就在于提供稳定的预期， 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

市场主体能够据此预判自己行为的后果， 并藉

此形成未来规划。 若监管制度与政策多变甚至朝令夕改， 必然

会破坏法律的可预期性， 并对市场主体经营规划造成冲击， 最

终导致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无法形成对未来的预期，

从而丧失投资与生产的信心。 所以， 监管制度与政策必须在法

治的轨道上运行， 监管机构的权力必须受到法治的制约。

监管的统一与公平， 是民营企业对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基本

诉求。 监管的统一性， 要求面向所有企业， 不问企业的性质，

在监管范围、 标准、 力度与矫正等方面都一视同仁， 企业不会

因为所有制的不同， 受到差别化的监管待遇。 而公平性要求监

管机构不得选择性执法； 不得要求企业“自证清白”； 不得要

求“溯及既往”。

监管的简约与公开则是对监管机构的基本制约。 监管机构

的“叠床架屋式” 设置、 层层“穿透式” 监管、 “堆积如山

式” 监管法令皆有违简约性原则， 其实是监管机构权力失控的

表现。 同时， 监管制度与政策必须要求通过规范性文件公开，

杜绝“口头式” 监管， 以便保持监管的规范化与清晰度， 便于

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进行监督。

近年来， 个别监管机构对包括民企在内的市场主体采用高

额罚款、 停止营业等严厉的监管措施， 已对民营企业等市场主

体的信心造成严重打击。 因此， 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激发市

场活力， 当务之急就是要摒弃“严父式” 监管， 改采告知、 提

醒、 劝导、 首违不罚等“慈母式” 监管方式。 以监管中立为原

则， 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创造稳定可预期、 统一公

平、 简约公开且宽松的监管氛围。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 教授、 博导， 中国环境资源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自贸

区法治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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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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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股权情况的公示
为明确上海安亭科学仪器

厂 （下称“本厂”） 股权状况，

本厂于2023年进行股权查证工

作。 经核查， 本厂股权系由上

海安亭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00%持有。 现本厂就上述股权

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期限为15

天。

若相关主体对本厂上述股

权核查结果有异议的， 请于15

日内与本厂联系并提交相关证

明资料； 若15天内未能联系本

厂并提供相关资料的， 本厂将

不予受理或承认。

联系人： 李律师

联系电话： 18317029001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2023年8月18日


